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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1

广州法院解锁电信诈骗套路
电信诈骗令人防不胜防，犯罪分子

到底耍的啥花招？法院给你全解锁！5

月16日下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

新闻发布会，发布《广州市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审判白皮书（2016-2018）》，及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十大典型案例。

据广州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吴振

介绍，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高发趋

势，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

益，已成为当今影响社会治安的突出违法

犯罪问题。值5月17日“世界电信日”来

临之际，广州中院发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审判白皮书暨十大典型案例，旨在通过此

种形式进一步提高民众识别和防范能力，

做到不轻信、不上当，增强与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做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从源头上有

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

白皮书显示，2016——2018年间，广

州两级法院新收一审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380 件 1473 人，新收二审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91件530人，整体而言，案件高发、

频发，数量呈上升趋势。2016-2018 年

间，广州两级法院一审审结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342件，判处1277人，其中判处五

年以上重刑的共 193 人，判处罚金人民

币 38,921,000 元，案件呈现出诈骗形式

多样、犯罪主体年轻化趋势明显等特

征。白皮书还提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

对策和建议，提醒社会大众注意避险，预

防诈骗犯罪。

老杜和小波是一款棋牌游戏的玩家，经常

一块线上打牌。时间一长，感觉“不谈钱”的输

赢，还是不够刺激，“要是线上打牌也能玩钱就

好了”，顺着这个思路，他们想出了一个“商

机”：搞一个“微信赌场”出来。

老杜和小波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微信群，

吸纳牌友。老杜先在棋牌游戏中开好“房

间”，组织牌友配对进入棋牌游戏。小波负责

财务结算，输家统一向小波转账，小波抽头后

分配给赢家。说干就干，他俩人的微信群很

快就上线了。

干了不到2个月，群内参赌人员就达到

数百人，凭借抽头，老杜和小波获利 2 万多

元。见此情景，老杜和小波愈发“干劲十足”，

又先后建立起2个微信群，不到半年时间，就

赚了8万多元。他俩不禁感慨：“真是无本万

利的好生意!”

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老杜和小波的

聚赌行为，最终被公安机关发现，老杜和小波

二人也被抓获归案。就这样，这个无本万利

的“好生意”走向了末路。老杜和小波到案

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并且积极退还了

赃款。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审理后判决：老杜、小波的行为已构成赌博

罪，判处老杜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

10000元；判处小波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

金10000元。

老杜和小波不服，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重庆市四中法院审理后裁

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

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

处罚金。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

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一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的“聚众赌

博”：（一）组织3人以上赌博，抽头渔利数额累

计达到5000元以上的；（二）组织3人以上赌

博，赌资数额累计达到5万元以上的；（三）组

织3人以上赌博，参赌人数累计达到20人以上

的；（四）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10人以上

赴境外赌博，从中收取回扣、介绍费的。

结合本案

本案中，被告人老杜、小波以营利为目的，

在微信平台上聚众赌博并抽头渔利，组织人数

及渔利数额均已满足聚众赌博的成立条件，其

行为已经构成赌博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

任。考虑到老杜和小波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

事实，并且有退赃情节，可以予以从轻处罚。

法官寄语

随着科技发展，人们的娱乐方式也逐渐

多样化、网络化，但虚拟的网络空间并非“法

外之地”，不容无序运行。若试图通过线上社

交平台，从事组织赌博等违法犯罪，并从中渔

利的，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万晓佳）

化身“赌场”的微信群
群主都被判了刑

《广州市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审判白皮书（2016-2018）》发布

【基本案情】

2016 年 6 月中旬起，台湾地区男子

“达哥”（另案处理）先后纠集被告人迟

某某等组成电信诈骗犯罪集团，在亚美

尼亚共和国（以下简称“亚美尼亚”）首

都埃里温市设立诈骗窝点，对大陆居民

实施电信诈骗活动。其中，2016 年 7 月

13 日，被告人崔某某、赖某某、陈某某、

范某某、许某某前往亚美尼亚诈骗窝

点。该犯罪集团组织严密、分工明确、

公司化运作。在诈骗形式上，该犯罪集

团首先由一线成员冒充被害人所在地

中国移动公司客服人员或通讯监管局

工作人员，拨打被害人电话（或是向被

害人发送事先制作的语音包，待被害人

回拨后，由一线人员接听），谎称被害人

个人信息泄露、被他人利用从事洗钱或

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建议报警处理；

二线成员则假扮大陆公安人员接受被

害人报警，制作电话报警笔录，并称被

害人涉嫌洗钱或诈骗犯罪，若要洗脱嫌

疑，需转由检察官处理（部分案件中二

线人员取得被害人信任后，直接套取被

害人的银行资金情况，要求对被害人进

行资金清查以排除作案嫌疑，诱使被害

人转账或汇款至所谓的“安全账户”）；

三线成员则假扮处理案件的检察官等

对被害人继续实施诈骗，要求被害人将

资金转至“安全账户”进行资金清查。

待被害人将资金转账或汇款至“安全账

户”后，上述被告人则迅速通知相关人

员取款或转账，将被害人资金占为己

有。2016 年 7 月至 8 月 19 日期间，该犯

罪集团成功实施诈骗19宗，共骗得人民

币1244416元。

【裁判结果】

一审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崔某某有

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

元；以诈骗罪判处其余被告人有期徒刑

三年至十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

币一万元至十万元不等。一审宣判后，

崔某某等人提出上诉。二审经审理后，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基本案情】

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同案人邱

某某伙同其女友被告人林某某与其哥哥

邱某源、妹妹邱某琳（均另案处理）等人共

同研究、互相协助作案，通过非法获取的

虚拟的手机号码、验证码等信息，在滴滴

出行平台上恶意注册大量账户，并在网络

上以低价推广和招揽叫车业务，待需要用

车的乘客向其提出用车需求后，即使用其

恶意注册的滴滴账户呼叫快车，提供给乘

客搭乘，并收取乘客数额20元不等的费

用，但在司机服务结束后却不支付任何费

用，导致提供用车服务的被害单位滴滴出

行科技有限公司无法收取车费。通过上

述方式，被告人林某某帮助同案人邱某某

先后通过554个订单骗取滴滴出行科技

有限公司车费共计人民币71995.37元，另

外其独立接单，通过同案人邱某某骗取滴

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车费共

计人民币869.66元。

【裁判结果】

一审以诈骗罪的从犯判处被告人林

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二千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人

未上诉，判决已生效。（来源 ：广州中院）

【基本案情】

2015年2月至2015年5月，被告人梁

某、邵某某、林某某、江某某、蔡某某伙同

同案人邵某彬、“光进”（另案处理）先后参

与上家梁某某、“西狗”、“阿虎”（均另案处

理）等同案人组织的以“猜猜我是谁”为主

要诈骗方式的电信诈骗集团。由该集团

内的同案人（均另案处理）在全国各地假

冒被害人的亲戚、同学、同事、朋友、领导

等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再以嫖娼、醉酒被

公安机关抓获需要保证金或急需用钱、送

礼等名义，骗得被害人将财物存入指定银

行账户，再通知上述被告人取款，上述被

告人接到通知后组成若干提款小组负责

持银行卡在海南省、广东省等地银行

ATM机取款，并从提取款项中提成5%，在

组内平分提成，余款交给上家。被告人梁

某实施诈骗94宗，诈骗财物共计人民币

2738800元；其他被告人诈骗财物共计人

民币83000元至2703000元不等。

【裁判结果】

一审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梁某有期

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

元。以诈骗罪判处其余被告人犯有期徒

刑一年十个月至十二年不等，并处罚金

人民币五千元至二十五万元不等。一审

宣判后，梁某等被告人提出上诉。二审

经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冒充移动客服 诱导群众掉入“连环套”

仿冒身份诈骗“猜猜我是谁”团伙覆灭

恶意注册滴滴账号低价代叫网约车？诈骗团伙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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